编号
动物防疫合格证申请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莱芜市畜牧办公室印
	单位
名称
	
	邮政

编码
	

	法人
代表
	
	隶属

关系
	

	地址
	
	电话
	

	生

产

、

经

营

等

情

况
	（1）

动物

养殖
	品种
	
	数量
	
	

	
	
	占地
面积
	
	房舍

面积
	
	从业

人员
	

	
	(2)
动物

屠宰
	名

称
	
	屠宰场所

占地面积
	
	月屠宰量
	

	
	
	屠宰
（间）
	
	待宰圈

（间）
	
	从业人员
	

	
	（3）
动物

产品

经营
	经营

动物

产品

名称
	
	从  业

人  员
	
	数量

（吨）
	

	
	
	营业
场所

面积
	

	
	
	仓储
设施
	

	
	（4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（5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动物防疫监督

机构验收情况
	验收人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畜牧兽医
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
	（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动物防疫合格证编号
	

	有 效 日 期
	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       明
	（1）动物、动物产品生产经营：主要指种畜禽场及其它动物养殖的规模、类别、数量、屠宰动物的类别、规模、经营者的销售量等。

（2）本表格一式三份，申请人留一份，县（市、区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存档一份，报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一份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《异地引种检疫申请、审批表》
莱芜市畜牧办公室制

	申
请

人

基

本

情

况


	法人名称
	

	
	住   址
	

	
	邮   编
	
	联系电话
	

	
	拟引种企业名称
	

	
	拟引种企业所在地
	省          市           县          乡

	
	引种类别
	
	数量（头/只/枚/粒/个）
	

	
	申请日期
	（申请人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动物防
疫监督
机构审
批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	说
明
	1、需到省外引种的，申请人应持本表到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检疫审批。

2、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同意引种的，申请人应持本审批表到输出地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。

3、本审批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审批机关存档，一份申请人存档，一份由申请人交所在地（输入地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。

	
	
	
	
	
	


